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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罗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签订重大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（补发）

一、基本情况

广东罗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扩大公

司规模，提高产能，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，促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，

因此拟在东莞市樟木头镇投资建设罗曼健康电器产业园（以下简称

“该项目”）。为落实该投资项目，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与东莞

市樟木头镇人民政府签订了《项目投资协议书》，对公司投资建设该

项目所需土地及相关税收优惠等事项了进行约定。

二、协议主要内容

1、公司拟在樟木头镇投资建设罗曼智能健康电器产业园项目，

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3 亿元，投资并完成投产后，形成固定资产（包括

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附属设施、设备及土地价款等）不低于 2亿元。

2、公司将在该土地“五通一平”并成功竞标取得后 22个月内建

成并投产，预计 2018 年 9 月 1 日前动工，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

投资并投产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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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东莞市樟木头镇人民政府将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金河工业区

的 47.7 亩（以最后签署的土地购买合同为准）通过土地交易中心“招

拍挂”程序提供给公司用于项目建设，该土地评估价格为 900 元/平

方米，合计 28,634,310 元（实际以该土地在市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

成交价格为计算价格）。

4、除上述内容外，该协议对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投产后的产值

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约定。

三、本次签订重大项目投资协议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公

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

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

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

到 50%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

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

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

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第三十五条第二、

三、四款规定：“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，应当遵守下列规

定：（二）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，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

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，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

值的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；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

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、相关资产与负债

账面值的差额为准；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的，不适用第二条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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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第（二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。（三）公众公司同时购买、出售

资产的，应当分别计算购买、出售资产的相关比例，并以二者中比例

较高者为准。（四）公众公司在 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

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已按照本办法的

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，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。交易

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

务范围，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

关资产。

根据《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（一）》第十问的规定：“十、

挂牌公司购买或出售土地使用权、房产、生产设备，是否可能构成重

大资产重组？挂牌公司出资设立子公司或向子公司增资，是否可能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？答：挂牌公司购买或出售土地使用权、房产、生产

设备，若达到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

的标准，则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

增资、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但挂牌

公司新设参股子公司或向参股子公司增资，若达到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的标准，则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”

该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3 亿元，投资完成并投产后固定资产（包

括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附属设施、设备及土地价款等）不低于 2 亿元。

其中投资建设预计发生的各项费用情况如下：营运资金预计 1 亿元、

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 3,000 万元、设备购置费 5,500 万元、安装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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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 2,200 万元、建筑工程费 5,600 万元、装修工程费 2,000 万元、工

程建设其他费用 1,500 万元，预备费 200 万元。

因该建设项目不涉及股权且无负债，因此适用总资产的判断标

准。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

119,853,915.65 元，上述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、设备购置费、安装

工程费、建筑工程费、装修工程费、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分别占公司

2016 年资产总额的 25.03%、45.89%、18.36%、46.72%、16.69%、12.52%、

1.67%。

此外，公司本次拟建设该项目因土地使用权需通过“招拍挂”等

法定程序取得，因此，该项目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且无具体、明确

的建设计划，除目前拟通过“招拍挂”等法定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外，

不存在其他具体资产购买的事项。

综上，公司认为本次与东莞市樟木头镇人民政府签订重大项目投

资协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

四、审议表决情况

公司签订该协议时，因情况紧急未能及时履行内部决策审议程

序。2017 年 10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补充审议签订重大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

为：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数 0票。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

五、本次签订重大项目投资协议对公司的影响

(一)项目建设目的及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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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场所为租用当地村集体所有的房屋，由于该

土地性质限制存在被收回风险，且面积较小，最大只能实现年产 400

万套个人护理电器产品。目前，个人护理电器产品，尤其是口腔护理

电器、美容电器、理疗电器的需求正处于高速增长期，未来的市场空

间巨大，公司的产品销售量也随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。本次拟在东莞

市樟木头镇建设投资建设罗曼智能健康电器产业园，有利于扩大公司

规模，提高产能，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，促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，不

断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。

(二)项目投资存在的风险

因该项目建设所需土地需通过“招拍挂”等法定程序取得，尚存

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如公司无法如期取得该土地，则该项目也无法继续

开展。

该项目系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引进的项目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

规定。此外，目前个人护理电器产品市场处于成长阶段，发展潜力大，

生产技术成熟，市场风险小，但仍存在产品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。因

此，公司将通过加大产品开发力度、不断推出创新产品，同时加大品

牌推广力度，确保公司的产品畅销，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《广东罗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

决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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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罗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7 年 10 月 23 日


